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2-151号 

重要内容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股东重庆市金科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科控股”）及黄红云先生的通知，

金科控股及黄红云为归还股票质押融资贷款本息，降低股票质押风险，通过协议

转让方式以股份转让价款分别偿还其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的质押债务，化解

质押风险。 

2、金科控股与彭青女士、中信证券于 2022 年 10 月 15 日签署了《股份转

让三方协议》，拟转让金科股份股票 1,000 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19%；黄

红云先生与彭青女士、国信证券于 2022 年 10月 15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拟转让金科股份股票 10,306 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93%。金科控股、黄红

云拟合计转让金科股份股票 11,306 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12%。 

3、本次股份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公司控股股东仍为金科控股，本

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金科控股、黄红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

例由 24.89%减少至 22.77%。本次股份转让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股份转让还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交易最终是否能够完

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协议转让概述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金科控股及黄红云先生通知，金科控股于 2022 年 10月

15 日与彭青女士及中信证券签订了《股份转让三方协议》，黄红云先生于 2022

年 10月 15日与彭青女士及国信证券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黄红云先生拟通

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彭青女士转让持有的 10,306 万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93%），用以偿还其在国信证券质押融资的全部本息，降低股票质押风险；本

次协议转让完成后，黄红云先生持有公司 45,836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8.58%。金科控股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彭青女士转让持有的 1,000 万股公司股

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0.19%），用以偿还其在中信证券质押融资的部分本息，降

低股票质押风险。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金科控股持有公司 27,257.45 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5.10%。至此，公司控股股东金科控股、黄红云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21,609.29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2.77%。 

二、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6689462773 

住所：重庆市涪陵新城区鹤凤大道 38 号 

法定代表人：黄红云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投资业务及投资管理咨询服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 

2、姓名：黄红云 

身份证号：512301********0539                          

住所： 重庆市江北区********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姓名：彭青 

身份证号：430421********7023 

住址：湖南省衡阳县溪江乡****** 



 

（三）质权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017814402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资本：1482054.6829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

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

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

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

期权做市。 

2、公司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784445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注册资本：961242.9377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

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金融产品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股票期权做市。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三方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转让方/出质人）：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受让方）：彭青 

丙方（质权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股份转让 

(1)甲方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标

公司”）无限售条件的 10,000,000 股股份（占本协议签署时目标公司股本总额

的 0.19%，“目标股份”）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 1.90元/股，即本协议签署

日前一交易日目标公司股票收盘价的 90%。 

(2)在取得通过深交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相关安排（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放

弃安排）的合规确认后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丙方指定账户足额划付应付款，

金额为 1,900万元。 

(3)乙方按约定向丙方支付应付款后，为确保解押股份能够顺利过户登记至

乙方名下，丙方同意按乙方的要求配合甲、乙双方办理解押股份的解质押手续，

将解押股份的解质押手续准备完备并提交至中登深圳公司，配合办理股份转让。

在乙方发出明确指令要求前，丙方不得擅自解除解押股份的质押手续。 

取得中登深圳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以中登深圳公司出具的

文件名称为准）当日，丙方进行以收到的款项抵减甲方对丙方负债的账务处理，

所有款项依次用于归还甲方拖欠丙方股票质押融资业务项下的本金、利息和融资

融券业务项下的本金。 

(4)如出现如下情况之一的，则丙方应向乙方返还收到的应付款，且甲乙丙

三方确认不再办理本次股份转让，并解除本合同： 

1）若丙方未配合办理解押股份的解质押手续或违反本协议之约定导致甲、

乙双方无法完成本次股份转让； 

2）若目标股份最终未能全部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且目标股份依然保持质

押给丙方的状态。 

若出现上述情形，丙方应在接到乙方书面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将收到的应付

款全额退还至乙方。 

（5）若目标股份最终未能全部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且目标股份未能保持

质押给丙方的状态，则甲方应在前述情形发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款支

付给乙方，若甲方延期履行的应按转让价款的万分之三每日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同时，丙方进行以收到的乙方支付的应付款抵减甲方对丙方负债的账务处理（以

收到应付款之日为基准日），所有款项依次用于归还甲方拖欠丙方股票质押融资



 

业务项下的本金、利息和融资融券业务项下的本金。 

3、生效条件 

    （1）各方确认，乙方基于本协议向丙方支付的应付款用于偿还甲方待偿还

丙方的部分债务，甲方待偿还丙方的其他债务（包括债务本金、利息等）仍由甲

方按甲方与丙方之间的约定继续履行。 

（2）本协议自三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转让方/出质人）：黄红云 

乙方（受让方）：彭青 

丙方（质权方）：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丙三方根据相关法律之规定，经充分协商，就甲方将其持有的金科

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股份”，证券代码“000656”）10,306

万股的股份转让给乙方，丙方作为股票质权人配合甲、乙双方股权转让及同意按

照本协议之约定配合解除质押的相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为明确甲乙丙三方的

权利义务，特签订本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2、股份转让 

（1）转让标的证券为“金科股份”，证券代码：000656，截至“协议签署

日”，“金科股份”总股本为 5,339,715,816 股。 

（2）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金科股份”10,306万股股份，均为

无限售流通股，截至“协议签署日”占“金科股份”总股本的 1.93%。 

3、转让目的及转让价款 

本次股份转让的目的，即甲方通过将其持有的“金科股份”股票以一定的价

格转让给乙方，以股份转让价款归还甲方欠丙方的质押融资协议项下的负债本金

及利息。 

甲、乙双方确认，本次股份转让的转让价格（每股）为“协议签署日”前一

交易日拟转让股票二级市场收盘价的 90%，即 1.90元/股；转让股数为 10,306万

股；股份转让总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19,581 万元。 

4、解押及过户 



 

（1）在完成本次转让所需有关主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的全部申请和报

批手续后，甲乙丙三方应协商办理过户日期，共同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解质押及转让过户手续。 

（2）甲乙丙三方事先准备好就本次转让而需向中登公司提交的办理股份过

户的手续材料。在乙方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约定向丙方支付全部款项后，三方共同

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解押股份的解质押手续和证券过户登记。 

（3）在解质押手续完成之前，丙方依据质押融资协议对解押股份享有不可

撤销的质权。丙方按照与甲方的质押融资协议享有对甲方的债权，直至甲方清偿

全部债务。 

（4）若股份过户登记成功（即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乙方无权

要求丙方退回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甲、乙之间的任何纠纷均由甲、乙双方自

行解决，与丙方无关。甲方应当按照质押融资协议约定，继续偿还甲方在质押融

资协议项下所欠丙方的剩余债务。 

（5）若股份过户登记不成功，三方应共同配合向中登公司申请将解押股份

重新质押给丙方，确保解押股份恢复质押给丙方。在解押股份恢复质押给丙方之

日起的 10 个交易日内，丙方所收款项免息返还乙方，甲方应从乙方支付款项之

日至收到返还款项之日按万分之三每日向乙方支付利息。对丙方返还乙方的款项

以及质押融资协议项下所欠丙方的剩余债务，甲方应当按照质押融资协议约定继

续偿还丙方。 

（6）若股份过户登记不成功且解押股份不能恢复质押给丙方，乙方已向丙

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由甲方负责偿还，乙方无权要求丙方退回所收款项，甲方应

该在触发该事项起三个工作日内付款给乙方，若甲方延期履行的应按应付款的万

分之三每日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同时，丙方收到的乙方支付的款项应以收到之日

为基准日，丙方以收到的款项抵减甲方欠丙方负债本息并进行账务处理，扣减后，

甲方应当按照质押融资协议约定，继续偿还甲方在质押融资协议项下所欠丙方的

剩余债务。 

5、生效条件 

（1）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合同三方协商解决并签署书面补充协议；该等补

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等补充文件与本协议有冲突的，以甲乙丙



 

三方后签署的补充协议为准。 

（2）本协议自甲方、乙方签字及按手印、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章并盖公章/合同专用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即对三方具有约束力。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有利于降低公司股东负债规模及质押风险,不会导致其控股地位发

生变化。同时，本次协议转让对公司的资产、财务、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产生

影响，对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不会产生影响。 

五、其他相关说明和风险提示 

1、根据金科控股及黄红云先生的通知：本次股份转让事项不存在违反相关

规则及承诺的情形，相关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条款不存在违反相关适用法律、行

政法规强制性或者禁止性规定的情形。 

2、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公

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3、本次股权转让还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若交易各方未能严格按照协

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则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考虑本次权益变动因素的影响，公司控股股东金

科控股、黄红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红星家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家

具”）、广东弘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弘敏”）质押情况如

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金科 

控股 
28,257.45 5.29% 12,735.48 45.07% 2.39% 0 0% 0 0% 

黄红云 56,142.00 10.51% 52,849.71 94.14% 9.90% 0 0% 0 0% 

红星 

家具 
457.68 0.09% 0 0 0 0 0% 0 0%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广东 

弘敏 
48,058.16 9.00% 48,058.16 100% 9.00% 0 0% 0 0% 

合计 132,915.29 24.89% 113,643.35 85.50% 21.28% 0 0% 0 0% 

5、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股东出具的《通知函》； 

2、《股份转让三方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十月十六日 


